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处室系：
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的通知》（教普法办函[2025]1号）、《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十届全省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的通知》（晋教法[2025]7号）和《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的通知》（晋教法函[2025]29号）的要求，学院决定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集中开展时间为2025年9月22日至30日，相关活动也可结合实际全年开展。
二、活动主题
学习法治宣传教育法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三、活动内容
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特别是其中关于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规定，集中开展“五个一 ” 专项活动，营造浓厚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让法治精神根植于每位师生的心中，进一步推动形成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协同配合的育人环境。
（一）开展一次普法培训 
邀请学院法律顾问在9月底前，对教职工开展一次普法培训，进一步提升广大教职工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将法治宣传教育融入学院教育与日常管理，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责任部门：办公室
（二）开展一次专题授课
9月底前，邀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采取线上方式，对全体学生开展一次有关防伤害、防诈骗的法治讲座，提升学生的防骗意识，让宪法法治精神浸润学生心灵。
责任部门：保卫处
（三）开展一次主题班会
各系以“守望成长  法治护航”为主题，织学生召开一次主题班会。班会内容要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通过不同形式引导学生分享身边的法治故事，共同探讨社会主义法治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价值追求，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让学生在互动思辨中强化法治素养，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治观念。
责任部门：团委
（四）开展一次法治实践活动
将法治实践活动与思政课程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元旦前，开展一次法治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走进法院、检察院、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社区等场所开展实地研学，让学生通过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深化对法治的理解和信仰。
责任部门：思政部
（五）开展一次家长法治课堂
聚焦家校协同育人目标，提升家长法治素养、筑牢家校共育防线。在10月份，开展一次家长法治课堂，通过邀请法学、教育法学等领域专家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等专业力量，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家庭教育等方面，解读相关法律要求、分析典型案例，传授科学的育人方法，引导家长明确自身的法定职责，教育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守法行为习惯。
责任部门：学生处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处室系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法治宣传教育周作为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作为引领广大师生学法知法守法的重要手段，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广泛动员，确保全部师生参与其中。
（二）力求工作实效
[bookmark: _GoBack]各处室系要合理安排活动时间和内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注重统筹协调，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避免增加基层负担。
（三）鼓励形式创新
各处室系要结合部门实际，积极探索师生喜闻乐见的法治宣传教育方式和载体，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鼓励各处室系组织师生到法治教育实践基地集中开展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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